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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缴纳社保，未必构成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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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简介】
2019年11月22日， 周某来

到北京市首佳公证处咨询。 他
告诉公证员， 其父母有一套楼
房， 登记在母亲王某名下。 其
父周某某已于2018年6月去世，
现在他想继承父母的房产。

公证员询问其母亲的情
况。 周某称， 其母王某因患有
精神类疾病于1996年走失， 多
年来杳无音讯。 周某及其家人
一直在寻找母亲， 但始终没找
到， 派出所于2005年就将其母
亲的户口注销了。

周某称， 其母王某走失时
已五十多岁了且身体不好， 估
计王某早已经去世了。 但是，
周 某 无 法 提 供 其 母 亲 的 死
亡证明。

公证员告知周某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
的有关规定， 周某可以向人民
法院申请宣告其母亲王某死
亡。 如果法院宣告其母死亡，
则周某作为其继承人可以依法
继承其遗产。

【公证员说法】
本案中周某的母亲下落不

明二十多年， 虽然派出所已将
其户口注销， 但注销原因不是
死亡， 不能因此确认王某已死
亡。 因为继承是从被继承人死
亡时开始 ， 此时继承尚未开
始 ， 故 周 某 不 能 继 承 王 某
的财产。

但是， 因王某已走失二十
多年再未出现， 周某作为其子
女可以利害关系人身份向王某
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宣告
其母王某死亡的申请， 如人民
法院宣告其死亡， 则判决作出
之日视为王某死亡的日期。 此
时， 因周某父母均已去世， 周
某作为合法继承人， 可以依法
继承其父母遗留的房产。

另外， 公证员提示周某，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
则》 的相关规定， 因其母王某
是被宣告死亡 ， 并非事实死
亡 ， 如 果 将 来 王 某 重 新 出
现 ， 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
撤销死亡宣告， 且有权要求周
某返还其自王某处继承得来的
财产。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

则》 第四十六条 自然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利害关系人可
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
人死亡：

（一） 下落不明满四年；
（二） 因意外事件， 下落

不明满二年。
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 经

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
生存的， 申请宣告死亡不受二
年时间的限制。

第四十八条 被宣告死亡
的人， 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
决作出之日视为其死亡的日
期； 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宣告
死亡的， 意外事件发生之日视
为其死亡的日期。

第五十条 被宣告死亡的
人重新出现， 经本人或者利害
关系人申请， 人民法院应当撤
销死亡宣告。

第五十三条 被撤销死亡
宣告的人有权请求依照继承法
取得其财产的民事主体返还财
产。 无法返还的， 应当给予适
当补偿。

北京市首佳公证处 刘莉玲

【案例1】
缴纳工伤保险， 未必构

成劳动关系

许某某于2013年入职外地某
个体煤矿从事采煤工工作。 2017
年初， 当地政府对部分煤矿企业
进行关停整合。 期间， 该煤矿因
企业相关证件无法进行年度审
核， 造成主体不符合参加社会保
险的要求， 不得不停办职工社保
缴纳业务。

为保护职工合法权益， 该煤
矿经与其存在利益关系的一家劳
务公司协商， 约定由劳务公司代
该煤矿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缴费
事宜。

2017年9月20日 ， 劳务公司
依据煤矿提供的名单， 为许某某
等人办理了工伤保险。 2018年11
月18日又办理了退保手续。

2017年10月24日， 许某某以
劳 务 公 司 为 其 缴 纳 工 伤 保 险
费 用 为由 ， 请求裁决确认双方
从2017年 10月 21日起至 2018年
11月 18日止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仲裁机构未予受理， 许某某诉至
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 许某某与劳
务公司并未形成事实上劳动关
系， 仅凭劳务公司为其缴纳工伤
保险费用这一事实， 不能认定双
方存在劳动关系。 于是， 判决驳
回许某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本案中， 劳务公司虽然以自

己名义为许某某缴纳工伤保险，
但劳务公司和煤矿签订有明确的
协议， 约定劳务公司仅仅是代替
煤矿办理工伤保险。

事实上， 许某某入职后一直
在煤矿务工， 工资报酬的确定与
发放也由煤矿决定， 劳务公司对
许某某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管
理 ， 更未向许某某支付劳动报
酬， 双方也并未形成事实上的管
理和被管理的关系。

由于劳动公司与许某某之间
不符合构成劳动关系的要件， 所
以， 仅凭劳务公司代为缴纳工伤
保险一事， 不能认定双方之间构
成劳动关系。

【案例2】
挂靠代缴社保费用， 不

能构成劳动关系

曹某某具有土建工程师资
质。 2015年5月至2017年1月， 曹
某某作为某建筑公司项目经理，
参加了该公司承包的机械包装公
司发包的库房工程建设。

2017年1月工程结束后，曹某
某未再实际向建筑公司提供劳
动，但是，他仍然将自己的土建工
程师资质挂靠在某建筑公司，并
以该公司为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
险， 并通过银行支付方式向建筑
公司转账用于年度交纳社保费。

2019年3月7日， 曹某某通过
邮政特快专递向建筑公司寄送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载明因
该公司未及时足额向其支付劳动
报酬， 决定解除与该公司的劳动
关系。 仲裁机构未支持曹某某的
请求事项 ， 他就向法院提起诉
讼， 要求建筑公司支付其从2017
年2月起拖欠的工资和解除劳动
关系经济补偿金共计6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 也未支持曹某
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社会保险关系不能等同于劳

动关系，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
建立劳动关系， 必须符合劳动关
系构成要件， 即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主体资
格； 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
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 劳动
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从事
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
务的组成部分。

就本案而言， 曹某某主张自
2015年5月至2019年3月与建筑公
司存在劳动关系， 但未能举证证
明其在2017年1月后继续接受该
公司劳动安排， 以及在该公司工
作和遵守该公司规章制度及劳动
纪律的有效证据。 曹某某在2017
年2月向建筑公司汇款支付社保
费， 只能证明其挂靠该公司、 由
公司代为缴纳社保费用， 并不能
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杨学友 检察官

母亲失踪20多年
如何继承其房产？

昌平区司法局

昌平区延寿镇公共法律服务暖人心
“非常感谢公共法律服务站

对我们的法律帮助， 让我感受到
了法律带给我的温暖！” 王某一
边说着， 一边将锦旗交到延寿公
共法律服务站站长李元贞手中。
这是延寿公共法律服务站整合公
共法律服务职能， 联合村居法律
顾问律师通过调解解民忧的真实
案件。

17岁学生小王在路口公交站
等车时被一辆超速行驶的小轿车
刮倒并受伤。 事故发生后， 经交

通警察大队现场勘查分析认定，
司机廖某负全部责任。 小王因病
情严重被转入ICU， 治疗过程中
廖某一直未垫付费用， 小王一家
已无力负担高昂的医疗费。 交警
支队经过两次调解， 双方当事人
均未能达成协议。

于是， 小王的父亲来到延寿
公共 法 律 服 务 站 寻 求 法 律 帮
助 。 工 作人员立刻联合村居顾
问 律 师 与 司 机 廖 某 取 得 联
系 ， 释法律， 摆事实， 讲道理，

终于在第五次调解中 ， 双方达
成 了 协 议 ， 由 廖 某 承 担 各 项
费用23万元。

公共法律服务是司法行政机
关整合法律援助、 公证、 人民调
解 、 法 治 宣 传 、 法 律 咨 询 等
司 法 行政资源 ， 为群众提供的
一站式法律服务。 目前， 昌平区
实现了区 、 镇 （街道 ） 村社 区
公 共 法 律 服 务 全 覆 盖 ， 站 在
新 的 起 点 上 ， 昌 平 区 公 共 法
律服务将在内容上更加精细 、

管 理 上 更加规范 ， 在效果更加
惠民， 为群众提供高效 、 便捷
的法律服务。

·广告·

【案情回放】
李某与丈夫张某结婚已5年。

2019年2月的一天， 李某与男同
事在外就餐被丈夫张某看到， 张
某怀疑二人存在不正当关系， 当
晚回家后便质问妻子李某。

李某解释说， 她和对方只是
简单的朋友关系。 张某不信， 要
求检查李某手机。 李某觉得丈夫
不可理喻， 便没有理会。 张某顿
时恼羞成怒 ， 打了李某两个耳
光。 两人随后发生争吵， 张某不
断拉扯李某的头发并拳打脚踢。

后张某因生意失败沉迷酗
酒， 酒后动不动就拿李某出气，
经常对李某拳脚相加， 李某脸上
身上经常血迹斑斑， 伤痕累累，
终日以泪洗面。 迫不得已， 她才
来到司法所， 了解自己有哪些维
权渠道？

【法律在线】
本案属于一起典型的家庭暴

力案件。 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第2条规定： “本法所称家庭暴
力， 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
捆绑、 残害、 限制人身自由以及
经常性谩骂、 恐吓等方式实施的
身体、 精神等侵害行为。” 第3条
规定：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
的家庭暴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第3条也对家庭暴力进行了明确
规 定 。 该 法 条 第 2 款 规 定 ：
“……禁止家庭暴力。 禁止家庭
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本案中， 张某对妻子李某拳
脚相加属于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
方式实施的身体侵害行为， 已构
成家庭暴力。 李某可从以下几个
方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向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求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
力法》 第13条第1款规定： “家
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
所在单位、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
员会、 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投诉、
反映或者求助。 有关单位接到家
庭暴力投诉、 反映或者求助后，
应当给予帮助 、 处理 。” 因此 ，
在遭受家庭暴力后， 李某可以向
丈夫张某的单位投诉或向自己所
在单位、 居委会、 村委会及妇联
反映或者求助。

2、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法院
起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
力法》 第13条第2款规定： “家
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
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本案
中， 李某也可以就丈夫张某的家
庭暴力行为及时拨打110向公安
机关报案或者向法院起诉。

3、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

力法》 第23条第1款规定： “当
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

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向人民法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人民法
院应当受理。” 本案中， 李某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请求法
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禁止张
某实施家庭暴力 ， 禁止张某骚
扰、 跟踪、 接触李某或责令张某
搬出李某住所等其他人身安全保
护措施。

4、申请离婚并要求损害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第32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
之一 ， 调解无效的 ， 应准予离
婚： …… （二） 实施家庭暴力或
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的； ……”
第46条规定 ： “有下列情形之
一， 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
请求损害赔偿： …… （三） 实施
家庭暴力的； ……” 综合上述法
条规定， 本案中， 李某不仅可以
向法院起诉离婚， 还可以家庭暴
力为由要求张某对自己进行损害
赔偿。

太平桥司法所 杨治国 王辰辰

遭受家庭暴力，女性如何维权？

社会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建立的，主要包括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五种。 它是通过筹集各方资金或通过财政预算，对劳动者在遭遇生、老、病、死、伤残等劳动风险，
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或暂时失去工资收入或经营收入时，给予一定的物质帮助，以保障他们的基本
生活，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一般来说， 凡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都要缴纳社会保险， 但是， 只缴纳社会保险未必构
成劳动关系， 其原因是社会保险关系不等同于劳动关系， 若要构成劳动关系还必须符合特定的条件。 以
下2个案例就是现实例证。


